
持股5%以上的股东新疆金融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、准确

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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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的更正公告 

 

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于 2023

年 4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

国证券报》上披露的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》经事后沟

通需要进行调整，现予以更正如下： 

一、特别提示 

更正前： 

持本公司股份 80,680,000股（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2.51%）的股东新疆金

融投资有限公司计划在本公告披露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和

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6,100,000 股（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

2.50%）。 

更正后： 

持本公司股份 80,680,000股（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2.51%）的股东新疆金

融投资有限公司计划在集中竞价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

内；大宗交易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（在此期间如遇法

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减持）。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6,100,000 股（占本

公司总股本比例 2.50%）。 

 



二、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

更正前： 

序

号 

股东名称/

姓名 

拟减持方

式 

本次拟

减持的

原因 

股份来源 拟减持期间 
拟减持价

格 

拟减持股份

数量（股） 

拟减持数量

占公司总股

本比例 

1 
新疆金融投

资有限公司 

集中竞价

和大宗交

易 

公司资

金需求 

通过国有

股权无偿

划转方式

受让新疆

维吾尔自

治区国资

委持有的

公司首次

公开发行

股票并上

市前已持

有的股份 

本公告披露

日起 15个交

易日后的 6

个月内 

按市场 

价格 

 

合计不超过

16,100,000 
2.5% 

 

更正后： 

序

号 

股东名称/

姓名 

拟减持方

式 

本次拟

减持的

原因 

股份来源 拟减持期间 
拟减持价

格 

拟减持股份

数量（股） 

拟减持数量

占公司总股

本比例 

1 
新疆金融投

资有限公司 

集中竞价

和大宗交

易 

公司资

金需求 

通过国有

股权无偿

划转方式

受让新疆

维吾尔自

治区国资

委持有的

公司首次

公开发行

股票并上

市前已持

有的股份 

集中竞价自

本公告披露

之日起 15 

个交易日后

的 6 个月

内；大宗交

易自本公告

披露之日起 

3 个交易日

后的 6 个

月内（在此

期间如遇法

律法规规定

按市场 

价格 

 

合计不超过

16,100,000 
2.5% 



的窗口期则

不减持） 

 

除上述更正内容外，原公告其他内容保持不变。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，

公司深表歉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 年 4月 25日 


